关于2008年度“清华大学先进集体”评审汇报会
各单位汇报时间的安排
（2009年3月11日  校工会会议室）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汇报时间

	1. 
	土水学院
	8:40-8:45

	2. 
	环境系
	8:46-8:51

	3. 
	机械系
	8:52-8:57

	4. 
	精仪系
	8:58-9:03

	5. 
	热能系
	9:04-9:09

	6. 
	汽车系
	9:10-9:15

	7. 
	航院
	9:16-9:21

	8. 
	电机系
	9:22-9:27

	9. 
	电子系
	9:28-9:33

	10. 
	自动化系
	9:34-9:39

	11. 
	微电子所
	9:40-9:45

	12. 
	工物系
	9:46-9:51

	13. 
	化工系
	9:52-9:57

	14. 
	材料系
	9:58-10:03

	
	休息
	10:04-10:15

	15. 
	物理系
	10:16-10:21

	16. 
	化学系
	10:22-10:27

	17. 
	法学院
	10:28-10:33

	18. 
	人文学院
	10:34-10:39

	19. 
	人文学院
	10:40-10:45

	20. 
	美术学院
	10:46-10:51

	21. 
	体育部
	10:52-10:57

	22. 
	医学院
	10:58-11:03

	23. 
	信研院
	11:04-11:09

	24. 
	核研院
	11:10-11:15

	25. 
	继教学院
	11:16-11:21

	26. 
	出版社
	11:22-11:27

	27. 
	计算中心
	11:28-11:33

	
	中午休息
	11:34-13:00

	28. 
	网络中心
	13:00-13:05

	29. 
	附中
	13:06-13:11

	30. 
	接待中心
	13:12-13:17

	31. 
	物业中心
	13:18-13:23

	32. 
	修缮中心
	13:24-13:29

	33. 
	饮食中心
	13:30-13:35

	34. 
	街道
	13:36-13:41

	35. 
	第一附属医院
	13:42-13:47

	36. 
	第二附属医院
	13:48-13:53

	37. 
	校机关
	13:54-13:59

	38. 
	校机关
	14:00-14:10


注：汇报每个候选先进集体事迹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请各单位于3月6日(周五)下午4:00前将汇报人的名单反馈给校工会；汇报当天，请参加汇报的同志提前5分钟到校工会办公室做好准备，谢谢!

